大安区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
工作流程图

确定采购需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采购计划阶段

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采购方案（采购数量、预算价，货物的规格型号、配置要求、技术性能、技术参数，项目的商务条件、投标人资格条件，评标办法及标准等）




送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是否突破标准化配置限额，交区级分管领导备案



财政局备案




组织采购需求论证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包括区政府采购中心和政府采购社会中介代理机构，下同）组织开展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接收备案表及附件资料，作好资料审核和接收登记，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编制采购文件

		
采购实施阶段

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组织开标评标活动。采购人依法抽取评标专家组建评标委员会；采购人派代表参与开标，全过程实行电子监控并录音录像



                              
依法确定中标人代理机构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评审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人。

		依法确定中标人

		

发布中标结果公告，同一天发出中标通知书




中标人按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鼓励不收取）



采购人与中标人在30天内按采购文件约定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将政府采购合同送采购代理机构编号，并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将政府采购合同报送区财政局备案。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履约
采购履约阶段




		采购人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签署《大安区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验收报告》报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采购人按合同约定付款比例计算应支付采购资金，填写《大安区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结算付款申请表》（附发票、合同、验收报告），经逐级审核后由区财政局向中标人直接转账支付

		




中标人填写《履约保证金退还报批表》，采购人及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区财政局直接退还中标人


		










大安区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施工）
工作流程图
确定采购需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采购申报阶段

采购人会同区项目代建中心和设计单位提出初步设计方案优化设计建议，报区级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审备案，设计单位按审定的设计方案编制施工图并通过审查。简易装修、修缮无设计方案的，采购人会同区项目代建中心提出装修、修缮方案报区级分管领导备案





书面委托区项目代建中心或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施工图预算或根据装修、修缮方案编制工程量



书面委托区项目代建中心或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施工图预算或根据装修、修缮方案编制工程量清单预算



送区财政评审中心进行财政评审




需求论证（只限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的工程），组织采购文件会审。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包括区政府采购中心和政府采购社会中介代理机构，下同）组织开展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接收备案表及附件资料，作好资料审核和接收登记，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采购实施阶段



编制采购文件


		

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同时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和采购信息公告



组织开标评标活动。采购人依法抽取评标专家组建评标委员会；采购人派代表参与开标，全过程实行电子监控并录音录像



依法确定中标人



发布中标结果公告，发出中标通知书



中标人按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鼓励不收取）



中标人起草政府采购合同，经采购人初核、区项目代建中心审核后，由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采购人将政府采购合同送采购代理机构编号，并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将政府采购合同报送区财政局备案

采购履约阶段



严格按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履约。涉及新增工程、缺项材料认质认价、设计变更、中间收方计量、工程结算和审计的，参照《大安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批和实施





采购人会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工程完工款项需结算审核




采购人按合同约定付款比例计算应付工程款，填写《大安区工程款审批及划拨表》，经逐级审核后由区财政局直接向中标人支付



		
中标人填写《履约保证金退还报批表》，采购人及主管部门、区项目代建中心审核同意后区财政局直接退还成交人



编制、初核时间原则上均不超过3个工作日；备案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个工作日
公开招标、询价、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方式网上公告的法定时限分别为不少于20日、3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10日；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区财政局批准前在四川政府采购网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代理机构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在收到评审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人（或成交供应商）
审批同意后原则上不超过3个工作日
代理机构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发布采购公告；投标人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限报名、编制投标文件、提交保证金；采购单位依法抽取评标专家组建评标委员会（代理机构协助采购单位作好评审专家类别、人数的录入）；代理机构依法组织投标、开标、评标，区财政局、采购单位、主管部门现场全程监督； 代理机构依法确定中标人（或成交供应商）；代理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发布中标结果公告

代理机构根据采购方案起草编制采购文件，经采购单位及主管部门初审并按审核权限审核后报区财政局备案（预算价50万元-200万元（不含）的区级分管联系领导审定； 200万元-500万元（不含）的常务副区长审定；500万元-1000万元（不含）的区长审定；1000万元及以上的经区政府常务会研究后报区委常委会批准。）


采购单位将审批同意实施政府采购的项目交区政府采购中心或社会采购代理机构；代理机构作好资料审核、登记和接收；采购单位与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采购实施阶段

备注：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组织实施的勘察、设计、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或材料采购，参照项目施工的流程图实施，审批、审核权限按照大安区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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